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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○企業有限公司（代表人黃○鈞）聲請書     

        

受文者：司法院            

主  旨：為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對聲請人所為八十六年度中保險簡字

第八號、八十六年度保險簡上字第二號民事確定判決，所適

用之全民健康保險法部分條文之規定，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

致影響聲請人之權益事，請惠予解釋。 

說  明： 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（以下稱健保法）第十一條之一規定「符

合第十條規定之保險對象，除第十一條所定情形外，應

一律參加本保險」之強制入保規定，是否牴觸憲法增修

條文第九條第四項「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，並促進

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」及憲法第十五條對財產權

應予保障之規定？聲請人以為上開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

定，旨在課予政府推行社會福利，並無強制人民非接受

不可，且現代與傳統醫藥並非限於健保局依健保法規劃

醫療給付中之中、西醫醫療方式，且如人民不願接受健

保之醫療給付方式而強令其負擔健保費用，是否侵犯憲

法第十五條所示生存權、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？均有

疑義。 

二、再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……逾寬限

期仍未繳納者，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，

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……」，依

此規定，如遲延兩百天，則將遭加徵原需繳納健保費用

之一倍，揆諸所有行政罰法，對於滯納金之課徵，尚無如

此苛刻者，另同條文第二項「保險人對前項投保單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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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人經通知其應繳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，得

依法訴求」，如前所述，全民健保推行之目的，在於照顧

民眾之健康，則滯納金之課處，是否侵犯人民憲法上所

保障的財產權？聲請人認此應有違憲之虞。 

貳、爭議之事實與經過 

  聲請人為紐○企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，本公司雖前曾

參加勞保，然全民健康保險推行以來，從無意願參加該保險，

而當初全民健康保險局（以下簡稱健保局）僅寄發全民健康

保險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至本公司，從未告知本公司是否可

不加入，本公司員工不明其義，誤以為行政機關所需之填報

資料，而將公司員工之資料填寫寄發，嗣本公司因顧及員工

之權益，對於員工部分之健保費，乃同意繳納，對於公司法

定代理人及其眷屬部分並未同意加入健保合約，是故兩方並

未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情形，則可否僅依單方要求，即課予

一方作為義務，不無疑義。另按健保局對於聲請人所提出願

意如何負擔給付之請求除未置應外，仍執意需依健保法之規

定，向本公司請求給付健保費及滯納金，經查該臺灣臺中地

方法院所為八十六年度中保險簡字第八號民事判決，容有未

審酌實情，逕依有違憲之虞的健保法，核認本公司應給付系

爭健保費用及滯納金，對此部分為聲請人所不服，爰依法提

起上訴，而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審理，嗣又以八十六

年度保險簡上字第二號民事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告確

定，上揭判決僅依現行健保法之規定為判斷，均未就聲請人

所提之違憲理由，如聲請人對健保局新年度未發放健保卡，

卻要求聲請人公司給付健保費，每個人應對自己的生命、生

活、健康負責，有權選擇如何讓自己回復健康的途徑等及所

提之存證信函終止健保合約一事為說明，聲請人認為現行健



3 
 

保法之部分條文規定，嚴重侵害聲請人之權益，而有違憲之

虞，為此提出本件釋憲。 

參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一、查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，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

義時，由司法院解釋之，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明揭其旨。

現行之健保法為憲法第一百七十條所稱經立法院通過總

統公布之法律，如其與憲法牴觸時，自應受憲法第一百

七十一條之規範，此合先敘明。 

二、第按健保法之法源，乃依據為八十三年八月一日總統令

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四項而來，由該條文

之規定「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，並促進現代化和傳

統醫藥之研究發展」可知，係課予政府應推行全民健康

保險之義務，並無強制人民接受之義務，此揆諸中華民

國憲法之精神暨第十九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一條規定，

人民僅有依法律納稅、服兵役及受國民教育之義務，且

除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列之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

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

得以法律限制之。惟查「全民健康保險」之立法目的係屬

於一種社會福利措施，且係課予政府應盡之義務，並無

前揭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列之情形，從而該法第十一條之

一中強制人民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，即有違憲之情形。

況且，「全民健保」顧名思義，為全體國民均納入保險的

一種健康保險制度，健保法於第十一條設除外規定時，

即已體現全民健保並無強制性，則人民自有權利選擇加

入、退出或不納保。 

三、再按全民健康保險與一般保險之相同性，在於保險為一

種射倖性契約，為學者所共同之意見，既屬契約，不管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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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上之行政契約，或私法上之民事契約，要皆離不開

需有兩造意思表示合致為必要條件，如人民不願接受全

民健康保險契約，則斷無強迫符合健保法第十條規定而

無第十一條所列情形之人，非一律參加不可，此種立法

規定不僅與憲法保障人權、自由之精神有違，且與憲法

增修條文第九條第四項推行健保照顧人民之目的，為一

種福利措施之精神相牴觸，同時也完全違背該條所宣示

「促進現代化和傳統醫藥之發展」的規定，按目前全民

健保所實施之醫療僅為中、西醫療方式，完全忽視其他

傳統醫療，相對也扼殺了傳統醫藥研究之空間，令人民

完全沒有接受其他醫療管道的機會。按憲法增修條文第

九條乃課以政府應行之作為，且本身為一種社會福利措

施，則人民自然有選擇權，不容政府單位片面強制百姓

參加，加重民眾為不必要之負擔，聲請人對於根據違憲

之法律所課予聲請人不必要負擔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前

揭之判決，認有聲請解釋之必要。 

四、就社會公平正義性而言，「健保」美其名為照顧百姓，然

其已變相鼓勵浪費醫療資源，養成民眾對自己健康不負

責任的態度，以充斥於現今社會病態現象而言，不少人

以出賣身體賺取不正當利益為工作，將病害傳播於社會，

或以殘害身體為樂，此種對自己健康、生命不負責的態

度，卻要全體民眾為此種不良的示範，負擔其醫療，不僅

鼓勵負面之行徑，且難期全民有健康之理念，邁向健康

之路。 

五、復依健保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「……逾寬限期仍未繳

納者，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，每逾一日

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。……」第二項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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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人對前項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經通知其應繳滯納金逾

三十日仍未繳納者，得依法訴求。」亦屬違憲。蓋： 

（一）違反契約之公平性，強制人民過度負擔，查該法第三

十條第一項所規定「逾寬限期未繳納」，係屬遲延給

付健保費，其至多僅為私法上之責任，此與一般之

行政罰鍰課以違規之處罰不同，健保法藉「滯納金」

之名義，使本為福利之措施，致人民權利嚴重受剝

奪，且負擔不必要之損失，而依民事之遲延利息如

未約定，至多以法定利息年息百分之五計算。健保

法第三十條片面強制人民繳交滯納金且達遲延二百

日，即有受加倍科收之虞，對於人民之權益嚴重影

響，且違反憲法之規定。 

（二）如前所述，滯納金之科處，應屬違憲，故健保局臺中

分局據以起訴請求之依據即有動搖，此外在健保法

第三十條之規定「保險人於起訴之日起，在投保單

位或被保險人未繳清保險費及滯納金前，暫行拒絕

給付。」與實際運作亦有出入，對於未繳健保費之人

民，健保局不僅拒發健保卡，且片面要求並起訴人

民繳交健保費及滯納金。以一般保險為例，一方未

為給付保險費時，他方得終止合約而不為給付。然

查健保法強制要求人民負擔健保費，又不准人民解

約，又因無健保卡而不能取得健保醫療資源，又要

人民負擔健保費的內部行政命令規定，不僅與法律

相牴觸，且已侵害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人民之財產

權。 

六、綜前所述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一條之一、第三十條之

規定，與憲法第十五條、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四項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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牴觸，而有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情形，臺灣臺中地方

法院民事庭據有違憲之健保法部分條文以為八十六年度

中保險簡字第八號、八十六年度保險簡上字第二號之民

事確定判決之依據，難以釋聲請人之疑，謹依司法院大

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，

並期宣告上揭條文與憲法之精神相牴觸，以維憲法之尊

嚴，並保障基本人權。 

肆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

附件一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中保險簡字第八號民

事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二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保險簡上字第二號民

事判決影本乙份。  

聲  請  人：紐○企業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黃○鈞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八 月 六 日   

 

（附件二） 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    八十六年度保險簡上字第二號 

上  訴  人   紐○企業有限公司      (設略) 

法定代理人   黃  ○  鈞                 (住略) 

被 上 訴 人  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分局     (設略) 

法定代理人   林  華  貞                 (住略) 

訴訟代理人   陳  怡  成  律師  

複 代 理 人   吳  雪  如  律師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費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二

月五日本院簡易庭（八十六年度中保險簡字第八號）第一審判決提起

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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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  文  

上訴駁回。  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 

  事  實  

甲、上訴人方面：  

一、聲明：  

（一）原判決廢棄。  

（二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  

（三）第一、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。  

二、陳述：除與原審判決書所載者相同茲予引用外，補稱：  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為私法契約，政府與人民均處同等之地位，

並無強制性。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條規定符合該條之

保險對象者，「得」參加全民健康保險，所謂「得」者意

謂非強制性，上訴人已於民國八十五年元月份退出全民

健康保險，自無須給付任何費用，然同法第六十九條、第

六十九條之一規定保險對象不依本法規定參加本保險

者，除處以罰鍰外，並於罰鍰未繳清前，暫不予保險給

付，此等規定不僅有矛盾處，且與制定該法之目的有違。  

（二）查一般民事遲延給付，僅能請求遲延利息，而全民健康

保險為保險契約，竟於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條規定滯

納金，每逾一日加徵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，若

延遲兩百日即達一倍，顯不合理，應屬苛政。  

（三）依據憲法第一百五十七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意旨

認政府有義務推動照顧人民之福利措施，人民有權選擇

是否接受，豈能強令人民負擔無必要之支出，況政府強

令人民給付保險費，卻未能提供相當之醫療資源及照顧，

是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強制保險，使上訴人必須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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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繳付保險金，顯有違背憲法之精神。  

（四）從臺北市、臺灣省醫師公會就「醫藥分業」乙事進行抗

爭，及報載高雄市政府積欠中央健保局之補助費達新臺

幣四十億元等事實，足見全民健康保險法不夠完備。  

三、證據：提出報紙及存證信函影本各一件為證，餘援用原審之

證據方法。  

乙、被上訴人方面：  

一、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  

二、陳述：除與原審判決書所載者相同茲予引用外，補稱：按符

合第十條規定之保險對象，除第十一條所定情形外，應一律

參加本保險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一條之一規定甚明，是爰

依健保法之規定請求給付保險金及滯納金。  

三、證據：援用原審之證據方法。  

  理  由  

一、上訴人主張全民健康保險為私法契約，政府與人民均處同等之地

位，並無強制性，而上訴人已於八十五年元月份退出健保，況全

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強制保險、罰鍰及滯納金等事項，均與制定

該法之目的及憲法之精神有違，上訴人自無須給付任何費用。被

上訴人則以凡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保險對象，應一律參加

本保險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保險金及滯

納金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

二、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，且符合第十條規定之保險對象，除第十

一條所定情形外，應一律參加本保險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一條

之一規定甚明。經查：本件被告固主張全民健康保險為任意保險

其可不用投保云云，惟自認其符合全民健康保險對象資格之事實，

既然上開條文明定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保險，除有同法第十一條

之例外規定外，應一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，不得任意退保，況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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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健康保險法第十條係規定保險對象，並未如上訴人所言「得」

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等文字，上訴人既無同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之例

外情事，且為符合第十條規定之保險對象，自應參加全民健康保

險，受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範，是上訴人主張顯屬無據。  

三、次按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未依前條規定期限繳納保險費者，得寬

限十日；逾寬限期仍未繳納者，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

日止，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。但加徵之

滯納金額，以至應納費額之一倍為限。保險人對前項投保單位或

被保險人經通知其應繳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，得依法訴求。

保險人於起訴之日起，在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未繳清保險費及滯

納金前，暫行拒絕給付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條定有明文。上

訴人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，既如前述，況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對

被上訴人所提出保費計算表之說明亦不加爭執，揆諸前揭說明，

請求上訴人給付之保險費及滯納金，即屬正當。是原審為被上訴

人之勝訴判決，於法並無不合，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

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 
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二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本案之結論，

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贅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：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

一第三項、第四百六十三條、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七十八

條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

（本件聲請書附件一略）  


